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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济南市自由职业者 

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 

 

为不断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,推动济南市住房公积金

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50

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范围的通知》（鲁建

金字〔2017〕19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济南市住房公积金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一、缴存人员范围 

年满 18 周岁，男性未满 60 周岁、女性未满 55 周岁，在济

南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，自愿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义务，遵守住

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自由职业者，可按照自愿的原则申请设立个

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住房公积金。 

二、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 

自由职业者应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收入作为月缴存基数,

由自由职业者个人申报。月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济南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公布的当年度月最低缴存基数，不得高于济南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公布的当年度月最高缴存基数。缴存比例不得低于10%，

不得高于 24%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等于月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

例，月缴存基数、缴存比例可按汇缴年度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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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 

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

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五家缴存银行分别设立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

金专户，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自由职业者可自愿选择缴存银

行，携带以下资料到缴存银行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手

续并现场签订《济南市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协议》： 

（一）个人身份证原件； 

（二）在济南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原件； 

（三）缴存银行个人结算账户（缴存银行个人银行借记卡）。 

已在本市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自由职业者，应将原个

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到缴存银行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专户

中。 

    四、住房公积金的缴存 

自由职业者应自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当月起逐月缴存

住房公积金；不允许补缴开设账户以前月份的住房公积金。 

五、住房公积金的使用 

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应符合《济南市住房公积

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。 

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自由职业者在购买自住商品房时，凡符合

《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》规定的，可以申请住房

公积金贷款。个人缴存者在购买自住住房时，符合本市住房公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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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贷款条件的，可以向公积金中心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。获

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贷款期间应继续履行缴存义务；不继续履

行缴存义务的，公积金中心有权提前终止借款合同，收回贷款本

息。 

六、实施时间 

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7

月 15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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